
 

 

证券代码：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21-036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战略合作协议书》属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

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合作的项目所产生的效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将按照《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

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嘉鸿”）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书”）。合作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围绕新能源领域，

针对燃料电池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人才培养、信息交流、成果转化、共建研发

平台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本协议书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标的和交易金额，无

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以及公司董监高与中科嘉鸿及其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此次签订协议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战略合作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561F8X93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公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 

成立日期：2021 年 03 月 05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物流中心祥达路 1 号 D3 栋 3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以上制造项目均不含《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禁止类项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中科嘉源（佛山市）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0% 

2 佛山市南海区澜海瑞升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5.00%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0.00% 

4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5.00% 

5 河南科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 

合计 100% 

中科嘉鸿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高温甲醇燃料电池技术投资

入股设立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进行高温甲醇燃料电池相关的技术、工艺

开发和产品制造销售；拥有甲醇燃料电池全产业链技术，包括关键材料（电催化

剂、新型载体、电解质膜）、核心部件（膜电极、单双极板、新型电堆）、智能控

制、先进制造等国际领先技术。 



 

 

中科嘉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双方本着“优势互补，相互支持，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围绕新能源

领域，针对燃料电池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人才培养、信息交流、成果转化、共

建研发平台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合作领域 

中科嘉鸿拥有甲醇燃料电池技术领域相关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高温电

解质膜、膜电极、双极板、电堆、重整器、燃料供给、系统集成和过程控制等。 

公司拥有包括但不限于汽车行业核心部件及相关配件等技术领域相关的知

识产权。 

双方优先开展合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领域： 

1、燃料电池新型双极板研究开发与生产制造； 

2、集成式端板的研究开发与生产制造； 

3、燃料电池空压机的研究开发与生产制造； 

4、燃料电池生产、制造、检测以及相关设备的研究开发与生产制造。 

具体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经费投入等相关事宜另行协商。 

（三）运行机制 

双方一致同意，在时机成熟时成立研发中心、研究院、合资公司。具体运行

机制另行商定。 

为加速合作，推进落实，双方分别成立各自单位的战略合作工作组，负责合

作方的日常沟通、协调和事务工作。原则上每半年在大连、佛山或郑州举办一次

例会。 

（四）第一期合作内容 



 

 

双方同意，第一期合作内容如下： 

1、燃料电池双极板的研究开发与生产制造； 

2、集成式端板的研究开发与生产制造。 

战略合作工作组加速推进上述合作内容的落实，力争 3 个月内完成相关的论

证与报告。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书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

影响，但对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 2021 年

重点任务之一；“十四五”规划也将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列入其中。这是一场

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将带来一场动力变革和能源革命，相关产业链将形

成新的国际分工、国际标准。甲醇燃料电池以其清洁、高效、无污染等优点拥有

广泛的应用空间，其应用领域包括：电动车辆动力电源（乘用车辆、房车、物流

车等）；船舶动力/辅助电源（水面游艇、远洋货船等）；汽/柴油发电机替代电源

（长航时 UAV、车载通讯电源等）；小型分散电站（无人值守、边海防电站等）

等。从能量载体、转化效率、储存效率、运输效率、经济性、环保性、安全性等

方面综合来看，甲醇燃料电池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地位，符合国家能源战略方向。

未来，甲醇燃料电池也将会持续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销的良好增长态势，市场机

会巨大。 

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行业领先的动力活塞组件系统供应商，同时发展汽车电

子、智能驾驶、智能制造等先进领域，与德国、日本等企业联合成立动力活塞组

件系统研发中心，在提升内燃机低排放、低油耗、高可靠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旨在合作双方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开展高层次、

宽领域、全方位的科技、产业合作，在新能源领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

作用。 

3、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符合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三纵三横”战略布

局，符合公司“三大发展战略”，有利于推进公司在新能源及燃料电池业务领域的



 

 

战略布局，拓展公司未来发展空间，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全面

转型升级，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协议书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

对对方产生依赖的可能性。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书属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未来合作的项目所产生的效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协议书签订后涉及的各后

续事宜，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

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协议书系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目前无

法准确预测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

未达预期的情况。 

2、本次协议书签订前三个月，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监

高未发生持股变动。 

3、未来三个月，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监高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 

4、2021 年 5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

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薛德龙先

生、董事刘治军先生以及高级管理人员钱立永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以大宗交

易或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9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98%（集中竞价交易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大宗交易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截止本公告日，上述人员均未在上述减持计

划内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外，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

东及公司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七、备查文件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的《战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日 

 


